附件三：
[bookmark: _GoBack]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双师型教师评价等级标准

	项目
	评价内容
	分值

	教师基本条件
20分 
	1、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文化素质，熟悉专业教育教学基础理论，遵守国家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5 

	
	2、掌握所授专业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了解相关学科的专业知识，具有良好的教学能力和教学业务水平。每年完成教学工作量不少于408学时（含实践教学）。
	5 

	
	3、热爱职业教育事业，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师德高尚。
	5 

	
	4、具有较为扎实的专业实践能力和较强的技术服务、技术应用能力。
	5 

	教学能力要求
30分
	1、具有高等学校教师（含实习指导教师）任职资格证书及岗前培训证书。
	5

	
	2、取得教师系列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5

	
	3、从事本专业课程教学满三年以上。
	10

	
	4、教学能力较强，教学效果良好。
	10

	专业技能条件
50分 
	1、具有与所教专业相关的非教师系列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或具有与所教专业相关的高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
	10

	
	2、近五年指导学生参加省级以上举办的技能大赛获得二等奖及以上奖项；获得省教育厅颁发的技能大赛指导教师奖。
	10

	
	3、在企业从事专业技术岗位5年以上工作经历的教师。
	10

	
	4、近五年主持一项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应用技术研究，成果已被企业使用并有良好效益。
	10

	
	5、近五年参与省级或校级专业技能实践教学方面科研课题研究并有相应成果推广效益。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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